
臺北市大安區龍生里 108 年上半年度里鄰工作會報會議紀錄 

時間：108 年 1 月 31 日(星期四) 18 時 30 分 

地點：里民活動場所(和平東路二段 107 巷 9 號) 

主持人：沈鳳雲里長                           記錄：孟令韻 

上級督導人員：兵役課課長 陳欣平 

參加人員： 

鄰別 鄰長簽到欄 鄰別 鄰長簽到欄 鄰別 鄰長簽到欄 鄰別 鄰長簽到欄 

1 鄰 陳駟芳 6 鄰 張淑君 11 鄰 吳家勇 16 鄰 劉貞英 

2 鄰 張素珍 7 鄰 莊順欽 12 鄰 請假 17 鄰 湯瑞兆 

3 鄰 黃昕昀 8 鄰 徐梅秀 13 鄰 鄭淑吟 18 鄰 賴水雄 

4 鄰 林愛子 9 鄰 楊佳諭 14 鄰 郭麗雪 19 鄰 王衍惠 

5 鄰 陳春木 10 鄰 彭廖月美 15 鄰 黃學永 20 鄰 林玉鳯 

 

列席機關單位 職稱 簽名欄 宣導事項 

大安區公所 課長 陳欣平 
防災宣導、臺北五心、

兒少宣導等等 

大安分局瑞安派出所 巡佐 陳志榕 春安治安工作宣導 

大安分局瑞安派出所 警員 陳  羣 禁止酒駕宣導 

大安區清潔隊瑞安分隊 分隊長 邱啓榮 大型廢棄物清運宣導 

大安健康服務中心 護理師 劉昭吟 
長照 2.0；老人免

費健檢宣導 

大安區戶政事務所 課員 曾譽文 戶政業務宣導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

金華分隊 
隊員 高信源 防災宣導 

立法委員  林奕華  

立法委員林奕華辦公室  林廷霖  

立法委員林奕華辦公室  周逸綸  



立法委員蔣乃辛辦公室  陳榮輝  

臺北市議員  耿  葳  

臺北市議員  李柏毅  

李柏毅議員服務處  田方倫  

李慶元議員服務處  楊靜萍  

羅智強議員服務處  陳芳盈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貴賓介紹及致詞：（略） 

參、 里辦公處年度重要工作報告：如會議資料 

肆、 107年里鄰補助經費執行情形：如會議資料 

伍、 宣導事項：如會議資料 

陸、 討論事項： 
一、案由：有關 108 年「里鄰建設服務經費」計畫運用情形。 

說明：如附件一，請與會鄰長研商議決。 

決議：應出席人數 20 人，出席人數 19 人，同意人數 19 人，本案通過。 

二、案由：有關 108 年「第二殯儀館回饋經費」計畫運用情形。 

說明：如附件二，因第二殯儀館回饋金 108 年度經費預算數尚未確定，待經費數

目確定後，里辦公處則按表列項目自行編列及調整。請與會鄰長研商議決。 

決議：應出席人數 20 人，出席人數 19 人，同意人數 19 人，本案通過。 

三、案由：有關 108 年「敦親睦鄰互助聯誼活動」之辦理。 

說明：擬辦理國內旅遊或節慶活動等，請與會鄰長研商議決。 

決議：應出席人數 20 人，出席人數 19 人，同意人數 19 人，本案通過由里辦公處

規劃辦理。 

四、案由：有關 108 年「鄰長自強活動」之辦理。 

說明：活動項目、時間、方式請與會鄰長研商議決。 

決議：應出席人數 20 人，出席人數 19 人，同意人數 19 人，本案通過由里辦公處

規劃辦理。 

五、案由：有關 108 年「資源回收補助金」之辦理。 

說明：擬辦理宣導或參訪或研習活動，請與會鄰長研商議決。 

決議：應出席人數 20 人，出席人數 19 人，同意人數 19 人，本案通過由里辦公處

規劃辦理。 

六、案由：有關 108 年「里民活動場所課程」之排定。 



說明：課程擬如附件三課表，後續若有需要，將依實際參與課程情形調整，請與

會鄰長研商議決。 

決議：應出席人數 20 人，出席人數 19 人，同意人數 19 人，本案通過由里辦公處

規劃辦理。 

柒、臨時動議：無。 

捌、主席結論：感謝各位鄰長、各單位代表與貴賓的出席及協助與支持。 

玖、上級督導員講評：略。 

拾、散會：19 時 50 分 


